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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DR-2021-01008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芙政办发〔2021〕27 号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芙蓉区促进文化产业集聚区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暂行）》通知

隆平高科技园管委会、湘湖管理局、各街道办事处，区直机

关各单位，市驻区垂直管理相关部门：

《芙蓉区促进文化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暂行）》已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

照执行。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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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区促进文化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暂行）

为促进区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袁家岭中央

文化区、浏阳河文旅产业带建设，结合我区实际，对在袁家

岭中央文化区四至范围、浏阳河文旅产业带范围内进行商事

登记的独立核算企业和为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作出贡献的个

人制定若干措施予以支持。

第一条 特色楼宇建设补贴

经认定的新建或改扩建商务面积 1.5 万平方米以上的

文化专业特色楼宇，去化面积达到 50%以上且引进文化企业

30 家（含）以上的，采取“一事一议”给予楼宇运营主体

补贴。（牵头单位：区现服中心）

第二条 企业入驻补贴

1. 新入驻总部企业
[1]
购买办公用房 200 平方米（含）

以上的（不含附属和配套用房，下同），按自用面积最高

1200 元/平方米标准给予补贴。新入驻成长型企业
[2]
购买办

公用房 200 平方米（含）以上的，按自用面积最高 400 元/

平方米标准给予补贴。

该补贴自企业注册之日起当年或次年开始按 30%、30%、

40%的比例分三个年度补贴，每年补贴以企业当年区级经济

贡献为上限。（牵头单位：区商务局）

2. 新入驻总部企业租赁办公用房 200 平方米（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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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按自用面积最高 300 元/平方米/每年的标准给予补

贴。新入驻成长型企业租赁办公用房 200 平方米（含）以上

的，按自用面积最高 100 元/平方米/每年的标准给予补贴。

该补贴自企业注册之日起当年或次年开始补贴三个年

度，每年补贴以企业当年区级经济贡献为上限。享受租赁补

贴期间，不得将自用办公用房对外出租、转让或改变用途，

违反上述规定的须退回所获租房补贴资金。（牵头单位：区

商务局）

第三条 企业培育奖

1. 年度内新增的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认定当年给予一

次性奖励 3 万元。（牵头单位：区统计局）

2. 企业年度经济贡献达到 10 万元以上，且实现贡献倍

增的（即同比上年增长 100%以上），按照其当年区级贡献

较上年增量部分的 50%给予奖励
[3]
。该奖励从次年开始按

50%、50%的比例分两个年度给予奖励，如核算次年区级贡献

低于核算当年的，则第二年剩余 50%奖励部分不予奖励。（牵

头单位：区财政局）

3. 企业通过合法拥有的著作权（版权）、专利、商标

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给予 30%的信贷贴息，单笔最高给予

30 万元的补贴，以企业当年区级经济贡献为上限。（牵头

单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财政局）

第四条 平台品牌创建奖

1. 经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文化产业基地，认定

当年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80 万元、50 万元、20 万元。（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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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单位：区委宣传部）

2. 获评国家级、省级、市级“五个一工程奖”的原创

文化作品，经认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30 万元、

10 万元。（牵头单位：区委宣传部）

3. 原创文化作品获得国家级、省级权威奖项
[4]
的企业

或个人，经认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10 万元。

（牵头单位：区委宣传部）

第五条 知识产权奖补

1. 当年新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国家知

识产权优势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家、20 万

元/家。（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 经芙蓉区版权服务工作站认定，年度内取得作品登

记证书（不含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50 件以上，且

在所有申报对象中排名前 10，给予著作权人每件作品 50 元

奖励，最高奖励 2 万元；年度内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证书数量进入长沙市前 10 名的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

元/家；获得“全国版权示范单位和示范园区（基地）”“中

国版权金奖”称号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获得省级

版权奖励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2 万元；获得市级版权奖励的，

给予一次性奖励 1 万元。（牵头单位：区委宣传部）

第六条 文化推介奖

当年主办或承办国家级、省级、市级会展等大型公共活

动的文化企业，经认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每年每家企业奖励 1 次。（牵头单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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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宣传部、区文旅体局）

第七条 人才培育奖

1. 经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认定的

当年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5 万元。（牵头单位：区文旅体局）

2. 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宣传思

想文化青年英才，经认定，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牵头单

位：区委宣传部）

3. 中国文联各文艺家协会理事、省文联各省文艺家协

会副主席以上的文艺家在我区设立文学、书法、美术、音乐、

戏曲等文化名家工作室或创办企业，一年驻工作室三个月以

上并开展相关活动的，经认定，分别给予 10 万元、5 万元

奖励扶持。（牵头单位：区委宣传部）

第八条 “一事一议”

为加大招引企业和稳商留商力度，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重

大贡献的企业或重点楼宇，实行“一事一议”给予相应奖补。

凡享受了“一事一议”或其它市、区政府有关优惠政策的企

业和开发项目不适用办法。

第九条 约束性条件

1. 文化企业从事行业符合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

业分类(2018)》的规定,在我区开发的商品房项目不适用本

措施。

2. 申报企业或个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不予奖励：当

年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群体性事件或恶性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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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案件的企业；有违法行为的企业或法定代表人；有偷税、

逃税、抗税、骗税等违反税法行为的企业；有高污染或污染

物排放不达标的企业；列入失信“黑名单”的企业；其他被

纳入负面清单情形的企业。

3. 本措施如与芙蓉区其他政策有冲突之处，按照就高

不就低、奖励补贴不重复的原则执行。

4. 凡享受本措施的企业，因自身发展需要等原因五年

内迁出芙蓉区的，须退还已享受的全部奖补资金。

5. 通过伪造、变造申请资料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获取

奖补资金的企业，一经查实立即取消申请资格，并依法追回

已享受的全部奖补资金。

6. 未尽事宜，参照《芙蓉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奖励

办法》（芙蓉发〔2020〕4 号）执行。

本措施自发布起试行一年，由区委宣传部负责解释。

附件：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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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解释说明

[1]总部企业：指在芙蓉区进行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统一核算、汇总缴纳

企业所得税，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独立核算企业（房地产企业除外）：

①在芙蓉区注册并持续经营满 1 年，上一年度形成地方贡献 500 万元及以

上；②上一年度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公布的“全球最大 500 家公司”或其控

股子公司全国或区域性总部；③上一年度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按

惯例向社会公布的中国企业 500 强全国或区域性总部；④上一年度中国工商联

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全国或区域性总部；⑤在香港、美国等境外证券交

易市场或国内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挂牌上市公司；⑥符合芙蓉区产业发展战

略，具有重大产业支撑作用，经芙蓉区政府认可的总部企业。

[2]成长型企业：年度纳税 10 万元以上（含）的文化产业类独立核算企业。

[3]经济倍增奖励：①经济贡献是指企业当年实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税

合计数；②企业上年经济贡献必须为一个完整纳税年度，即 2020 年 1 月 1 日前

在芙蓉区完成税务登记注册并依法纳税；③奖励资金分 2 次进行兑现，第一年

兑现奖励的 50%，第二年兑现奖励的 50%，如核算次年区级贡献低于核算当年的，

则第二年奖励不予拨付（例：2021 年符合奖励条件，2022 年拨付奖励的 50%，

2023 年拨付奖励的 50%，如该企业 2022 年区级贡献低于 2021 年区级贡献，则

2023 年应拨剩余奖励的 50%不再拨付）。

[4]权威奖项：①国家级权威文艺奖项包括：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

群星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中国文联的中国戏剧奖、大众电影百花奖、电影金鸡

奖、音乐金钟奖、全国美术展览奖、曲艺牡丹奖、书法兰亭奖、杂技金菊奖、

摄影金像奖、民间文艺山花奖、电视金鹰奖、舞蹈荷花奖；中国作协的茅盾文

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骏马奖；国家新闻出版署的“中国

出版政府奖”和中国版协的“中国优秀图书奖”中的文艺类图书、期刊、音像

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等。②省级权威文艺奖项包括：湖南省文学艺

术奖、湖南艺术节田汉大奖、毛泽东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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